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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748 号

申请人：周洋，男，汉族，2001 年 10 月 29 日出生，住址：

四川省华蓥市阳和镇。

委托代理人：龙莎，女，广东集智求强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雷明祥，男，汉族，1977 年 2 月 9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湖南省津市市保河堤镇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杨啟东，男，上海市华荣（广州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申请人周洋与被申请人雷明祥关于非法用工一次性赔偿金

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

的委托代理人龙莎和被申请人雷明祥及其委托代理人杨啟东到

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治疗费差额 1261.44 元；二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非法用工一次性赔偿金 144288 元；三、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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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劳动能力鉴定费 390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

申请人停工留薪期工资（治疗期间生活费）24048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依据法律有关规定，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

系或承担用工赔偿责任的主体不应当为自然人，故而雷明祥作

为本案被申请人主体不适格，申请人与雷明祥之间的争议不属

于劳动争议处理范围。申请人自述在祥记专机店工作，发生相

关纠纷亦应当找该店解决，与被申请人无关，该店经工商部门

登记成立，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全称为广州祥记专机服装店。2022

年 4 月 19 日申请人以临工的方式在该店帮工至 2022 年 5 月 8

日，期间申请人没有固定上班时间，没有考勤，没有劳动合同，

有活就通知申请人过来帮忙，随时按工作量结算工钱，共计支

付工钱 3850 元。从上班时间、工作内容、报酬发放方式来看，

申请人与该店亦非劳动关系，而仅为劳务关系。被申请人并不

认可申请人所提交的非法用工告知书及非法用工劳动能力鉴定

结论书，相关部门在作出上述文书前从未与被申请人或广州祥

记专机服装店沟通、询问、调查，作出文书后亦无送达被申请

人或广州祥记专机服装店，未能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及异议权，

程序违法，被申请人保留向有关部门追究相关责任的权利，况

且广州祥记专机服装店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，不属于非法用工。

综上，申请人本案提出的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，被申

请人均不予认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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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申、被双方确认，申请人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到广州祥记

专机服装店工作，负责操作钉扣机给服装打扣，于 2022 年 5 月

8 日受伤，之后未再回该店工作，被申请人已结清申请人 2022

年 4 月 19 日至 2022 年 5 月 8 日的报酬共计 4450 元，并承担了

申请人的部分治疗费 600 元。申请人提供、经被申请人确认的

病历、诊断证明、诊断报告、收费收据显示，申请人产生治疗

费共计 1861.44 元。庭审中，被申请人同意支付申请人本案请

求的治疗费差额 1261.44 元。申请人提供的《非法用工告知书》

（穗海人社监字【2022】第 136 号）载明：对申请人反映其 2022

年 4 月 19 日至 2022 年 5 月 8 日在被申请人开设的祥记专机店

从事打扣受伤一案，经查，申请人在该店用工受伤时该店尚未

办理营业执照，其经营者雷明祥属于非法用工行为。该告知书

显示由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部门出

具。申请人提供的《非法用工单位伤残人员劳动能力鉴定结论

书》（劳鉴非字 2022 年 004 号）载明：申请人 2022 年 5 月 8

日发生的手外伤经鉴定劳动功能障碍等级为拾级，停工留薪期

为 2022 年 5 月 8 日至 2022 年 7 月 7 日。该结论书显示由广州

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出具。申请人提供的电子票据载明劳动

能力鉴定费 390 元由申请人交款。被申请人以有关部门未向其

或广州祥记专机服装店调查有关事实、上述文书未送达其或广

州祥记专机服装店、广州祥记专机服装店已经工商部门登记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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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、不属于非法用工为由，对《非法用工告知书》、《非法用

工单位伤残人员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》及产生的劳动能力鉴定

费均不予认可。另查，广州祥记专机服装店于 2022 年 5 月 31

日经工商部门核准登记成立，为个人独资企业，被申请人为投

资人。2021 年度广州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 12024 元，年平

均工资为 144288 元。

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开办的广州祥记专机服装店

工作，期间的用工事实有《非法用工告知书》及申、被双方陈

述为证，被申请人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用工事实构成劳务关

系，亦未能提供证据推翻有关部门作出的《非法用工告知书》、

《非法用工单位伤残人员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》，被申请人应

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。又，本案系以申请人在上述用工期

间受伤引发的待遇赔偿争议，因申请人受伤时广州祥记专机服

装店尚未经工商部门登记成立，彼时并不具备法律、法规规定

的用工主体资格，故申请人将该店当时的经营者雷明祥列为本

案争议的被申请人，并要求其承担非法用工主体责任，并无不

当。根据《非法用工单位伤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》第四条、

第五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因非法用工的一次性赔

偿金 144288 元、治疗期间生活费 24048 元（12024 元×2 个月）、

治疗费差额 1261.44 元、劳动能力鉴定费 390 元。

裁决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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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九十三条，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非法用工单位伤

亡人员一次性赔偿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部令第 9 号）第四条、第五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因非法用工的一次性赔偿金 144288 元、治疗期间生活费 24048

元、治疗费差额 1261.44 元、劳动能力鉴定费 390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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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苏 莉

二○二三年三月三十一日

书 记 员 邢 蕊


